2025年宜昌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公益事业聘用编制工作人员
考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报名参加2025年宜昌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益事业聘用编制工作人员考试，已仔细阅读招聘公告中的所有内容，清楚了解招聘相关政策和违纪违规处理规定内容。我郑重承诺:
1.自觉遵守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有关规定及2025年宜昌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公益事业聘用编制工作人员考试的有关政策。
2.本人应聘岗位符合回避相关规定。（凡与应聘单位负责人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亲属关系人员，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上述关系人员，不得应聘该单位负责人员秘书或者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相关岗位，以及直接有上下级领导关系的岗位）。如有违反规定的，自愿取消招聘考试资格并承担相应后果。
3.聘用单位负责人员、此次招聘工作人员与本人有/无（圈选）上述亲属关系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招聘公正的关系，是/否（圈选）已经按规定进行回避（未圈选或圈选范围不清的，视为承诺不存在回避情形）。存在回避具体情形的说明：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                                               。
是否为招聘单位编外聘用人员（含劳动合同工、劳务派遣用工、政府购买服务人员等）、挂职人员、借调人员等情形的说明：
                                               。
[bookmark: _GoBack]如存在隐瞒有关情况或者应回避未按规定回避的，本人自愿取消招聘考试资格并承担相应后果。
4.保证报名时所提交的报考信息和证件等材料真实、准确、有效。如有虚假信息、造假行为以及错填漏填等不真实情况，本人承担一切后果。
5.自觉服从招聘单位的统一安排，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监督和管理。遵守报名、考试、体检、考察纪律，服从安排。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考后不散布、不传播考试试题，不参与网上不负责任的议论。如有违纪、违规、违法行为，自愿接受相关处理处罚，直至承担法律责任。
6.资格审查、考察以及体检公示过程中，如因不符合招聘公告中规定的相关条件及相关标准被取消资格，本人服从决定。
7.确保联系方式真实准确、通讯工具保持畅通，确保招聘工作人员能及时联系到本人。如因通讯不畅造成后果，责任由本人承担。
8.本人诚信履约，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我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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